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部门主要职责

(一)贯彻执行《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监督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负责全县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的质量和安全日常监督管理；经授权负责查处违反《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湖南省建设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各种违法行为；纠正建设工程违章作业。
（三）负责涉及工程主体结构安全和主要使用功能的工程实体质量、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质量的监督，负责施工质量管理标准化和项目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考评。
 (四)负责全县建筑业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考核、申报、继续教育。负责工程竣工验收条件的审查监督工作；负责工程质量和安全竣工验收及备案工作。
(五)承担建设工程施工许可初审、工程质量安全监督注册事务性工作。
(六)负责预拌(商品)混凝土企业、预制构件生产企业、检测机构等日常监督服务。
(七)负责全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状况的统计分析；负责组织开展建设工程创优活动。
(八)负责建设工程质量安全技术咨询服务工作；负责民用建筑节能工程质量监督工作；参与建设工程质量安全事故的调查。
(九)负责外地入县施工企业、监理企业和检测机构的登记等事务性工作，组织协调建筑施工企业参与对外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
(十)负责建筑劳务用工实名制工作；协助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投诉。
(十一)负责工程施工安全和质量(保修期内)投诉处理。
（十二)负责施工、监理合同管理，负责建筑市场监管信息平台工作。
(十三)协助做好全县建筑业企业的资质管理和有关执业资格论证、报批和管理。
(十四)指导建筑业协会工作。
(十五)负责全县建设工程应急救援工作。
(十六)完成上级部门交办的其它工作。
（二）人员编制情况

衡东县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为衡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所属副科级公益一类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本单位现有11个股室,在职人员44人，退休人员18人
二、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预决算情况

1.部门预算情况

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612.5万元，其中一般公共财政拨款612. 5万元；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612.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67.4万元，项目支出45.1万元。

2.部门决算情况（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

2024年决算总收入933.5万元，较预算增加321万元，总支出933.5万元，其中：基本支出888.4万元，占总支出的95％；项目支出45.1万元，占总支出的5％。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本年度基本支出中有250万元（其他资金）调剂指标给县住建局。

3.“三公"经费执行情况

2024年“三公"经费预算数4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3万元，公务接待费1万元。“三公"经费决算数2.5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1.7万元，公务接待费0.8万元。

4.政府采购执行情况

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38.5万元，其中：货物0.2万元，工程0万元，服务38.3万元。

5.资产管理情况

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247.9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净资产247.9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193.4万元，在用资产180.79万元，资产使用率93.5%。

（二）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1、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通过预算执行，确保了我站工作正常运转。2024年我单位对上级部门下达或交办的重要事项、工作能够按时完成，并且较好地完成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各项目标及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预期效果。
2、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2024年度完成了部门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中的各项目标及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预期效果。项目分为二个项目，即安全生产经费为30.1万元；工程实体质量比对监督检测经费共为15万元。
三、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绩效目标编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加强部门预算整体绩效管理的指导和培训，提高绩效管理业务人员绩效管理能力、专业素质和思想水平。

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